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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年度主要工作和計劃年度主要工作和計劃年度主要工作和計劃年度主要工作和計劃

規管事務部

� 第三代流動系統的發牌程序已於 2001年 9月順利完成。四個牌照亦
已於 10月發出。每名持牌商須開放 30%網絡容量予非聯營的服務供
應商。制訂專為這類牌照而設的會計手冊，以作報告網絡營業額

之用 *。繼續發出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牌照。就第三代服務營辦商
與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之間共用網絡、號碼要求，以及為內容或

服務營辦商釐定收費的成本原則制定指引。同時亦訂定有關裁定

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互連的收費原則及量度網絡容量的原則。為

有興趣利用第三代服務平台提供服務的內容或服務供應商舉辦業

界工作坊。

� 在 2002年年初邀請更多人士申辦本地有線固網服務設施。有關牌
照將在 2002年內發出，有關服務可在 2003年 1月 1日起推出。

� 繼續邀請申辦對外固網服務設施。

� 繼續協調本地及對外電訊設施的推展，例如協調進入電纜著陸
站，共用基幹設施。

� 就競爭環境的發展及社會邁進資訊年代的過渡階段，檢討 PNETS
牌照的制度、目標和策略、收費規則和全面服務責任。

� 在《 2000年電訊（修訂）條例》獲制定後，實施新的發牌架構，
包括傳送者牌照、類別牌照，以及其他由電訊管理局局長發出的

牌照，其中類別牌照是為規管並不涉及在香港經營設施的大廈內

布線系統及提供公共電訊服務（例如電話卡服務）而設。

� 檢討全面服務補貼、 PNETS費、流動服務互連費及本地接駁費的
計算方法和收費水平。

� 進行業界諮詢，發展和實施按時計帳監察計劃。

� 檢討現時實施流動電話及固網服務號碼可攜服務的程序和制度，
有需要時予以改善。



2

� 制訂寬頻互連的規管架構。電訊局長曾於 2000年 11月發出聲明，
就有關檢討作定案，以及公布寬頻互連的規管架構。將繼續就實

施有關規管架構制訂必要的實務守則及技術規格。

� 在舂坎角設立電訊港，發展對外電訊設施。

� 利用路政署的電腦系統協調電訊營辦商道路開掘工程。

� 協調電訊營辦商取得及共用電纜著陸站站址。

� 就固網服務營辦商之間本地接駁鏈路的第二類互連檢討實務守則
及繼續有關的協調工作。

� 訂立一套制度，協助流動網絡營辦商根據有關法例和規例，進入
天台和其他未批租的政府土地。

� 已就仲裁人根據《電訊條例》第 14條釐定有關擴充流動網絡覆蓋
的接駁費發出應用原則指引。繼續協助流動網絡營辦商進入密閉

地方，以擴展網絡覆蓋。

競爭事務部

� 檢討主要電訊營辦商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表現，並評估
這些現象對部門在實踐營造有利營商的公平規管環境的使命時有

否造成不利影響。

� 加強處理業界的投訴，包括成立一個專責調查組。

� 就《廣播條例》內的廣播競爭政策和執行保障競爭條款的事宜，
向影視及娛樂事務處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提供諮詢服務。

� 就互連和共用樽頸設施事宜作出裁決。

� 檢討現有指引，並草擬新的指引，以根據《 2000年電訊（修訂）
條例》，執行更具效力的保障競爭條款。

� 加強有關控制電訊業內合併收購活動的規例，保障市場競爭的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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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部

� 檢討大廈內同軸電纜系統的頻道設計圖 *。

� 檢討用作接收電訊及廣播服務的解碼器的規管規定 *。

� 協助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的有線電視網絡進行數碼化。

� 協助引入收費電視服務。

� 檢討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 *。

� 實施傳送者牌照制度以申領廣播網絡牌照。

� 就制定數碼地面電視政策（包括為香港選擇數碼地面電視標準）
向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提供顧問服務。

� 與內地當局協調數碼地面電視的頻率規劃，為香港制定數碼地面
電視網絡及實施計劃。

� 改善地面電視的接收情況。

� 檢討電訊管理局在政府通訊工程方面的工作範圍。

� 與其他政府就業餘電台牌照確立對等承認協議。

� 繼續實施品質控制系統，確保在進行審查、能力評估、發給證書
及認可事宜上均符合 1978年國際船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公約
（ 1995年修訂本）的規定。

� 檢討簽發專用無線電系統牌照的發牌架構和程序，包括將移動無
線電牌照改為系統牌照。

� 檢討劃分頻譜的機制及頻率指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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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鄰近地區協調頻率使用的事宜，包括檢討有關減少跨境流動電
話網絡訊號溢流的機制。

� 在裝置全港性的無線電測向和頻譜監察系統後，檢討無線電監察
組的運作。

� 協調本地電訊業界，為香港出席國際電信聯盟 2003年世界無線電
通信大會作準備 *。

� 加強執法，打擊非法電訊服務／設備、違反電訊牌照條件及售賣
非法電視解碼器等活動。

� 發出指引及實務守則，讓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營辦商、固定傳
送者及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營辦商以協調的方式進入樓宇，減少對

業主及住戶的滋擾。

� 調解本地固網服務營辦商／本地固定傳送者與業主之間就進入樓
宇事宜的糾紛。

� 發出及執行實務守則，規管本地固網服務營辦商及本地固定傳送
者鋪線及裝設設備的手法 *。

支援部

� 推動政府和私人機構參與國際電訊會議和活動。

� 利用香港在 1997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上獲分配的四條衛星廣播
服務頻道，在本港協調引入衛星廣播服務。

� 就香港在 2000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上獲分配的八條額外衛星廣
播頻道，發出衛星設施牌照。

� 為發射和操作新的或替換的衛星簽發牌照，以迎合衛星營辦商的
需要。

� 為公共電訊網絡和寬頻網絡的發展制定技術標準。

� 根據 ISO／ IEC 17025為無線電實驗室訂立一套品質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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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電訊設備鑑定及發證計劃。

� 執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所領導的電訊設備互認安排。

� 訂立目標，透過積極檢討有關的人力資源和人手規劃，以改善員
工工作表現管理系統，實踐部門的「資源增值計劃」和實施公務

員體制改革。

� 根據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訂立的有關規例，拍賣特別號碼及管
理特別號碼基金 *。

� 實施一套具備多種功能的新電子發牌系統，其中包括網上發牌功
能。

� 制定部門資訊科技規劃，包括資訊科技保安規劃。

� 重建電訊管理局網站，使內容編排更見靈活多變，並設有電郵通
知系統，以及其他多項嶄新功能的特色。

� 推行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以提高辦公室效率及減少耗用紙張 *。

� 舉辦業界論壇，加強有關各方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合作，以實踐
部門的環保政策。

� 加強綜合事務和消費者事務方面的工作，為有關人士提供更迅速
有效的服務。

� 全力支援中國香港秘書處舉辦國際電聯 2002年亞洲電信展 *。

� 透過檢討職銜及印製一系列印刷品，為電訊管理局塑造嶄新機構
形象 *。

� 透過專題宣傳及公關活動推廣電訊管理局的公眾形象 *。

� 加強電訊管理局與傳媒的關係，增加與傳媒的非正常聚會。電訊
管理局總監將在明報發表一系列的文章。計劃為專責採訪經濟／

電訊新聞的記者舉辦電訊知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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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電訊管理局成立十周年，將籌辦公眾活動以促進電訊業的發
展 *。

� 繼續籌辦宣傳及社區活動，加強市民認識新電訊服務的好處，使
他們讓營辦商進入樓宇。在 2001/02年，我們舉辦了六個展覽，推
出了三輯電台節目及短訊，及在電台和電視播放政府宣傳聲帶及

短片。我們亦出席了民政事務總署舉辦的地區性大廈管理會議，

向業主立案法團及大廈管理處的代表作出簡介，作為推廣活動的

一部分。在 2002/03年，我們計劃出席更多地區性大廈管理會議和
業主立案法團會議，向區議會及民政事務總署的聯絡主任作出簡

介，舉辦更多展覽及其他社區活動，以及推出新的宣傳活動。

*新項目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二年


